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《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考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淮南市金融产品创新评选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
（一）起草背景。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我市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，推动信贷投放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全面增长，按照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要求，市财政局牵头，会同有关单位，对《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考核办法》《淮南市金融产品创新评选办法》（淮府办〔2024〕5号）进行了修订，优化了指标设置和权重，突出了评价的导向性。
（二）起草过程。市财政局牵头，会同有关单位，突出金融支持制造业、科技创新考核和创新导向。书面征求了人行淮南市分行、淮南金融监管分局、和部分重点金融机构，形成《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考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淮南市金融产品创新评选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意见基本考虑

（一）总体考虑。修订后《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考核办法》，考核对象包括金融监管机构、银行业金融机构、保险业金融机构和证券业经营机构。评选对象为我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、推广的适合市场主体特别是制造业企业、中小微企业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，包括创新信贷产品和创新表外融资品种。
（二）主要内容。对《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考核办法》的修订主要包括五个方面：一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价，基本项满分100分。围绕支持我市高质量发展设置指标3个：贷款余额增速20分、息费净收入增速20分、存贷比10分。围绕支持我市“五大攻坚行动”和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设置指标5个：制造业贷款投放情况20分，科技贷款投放情况10分、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情况10分、涉农贷款投放情况5分和交纳税收情况5分。另外，将科创再贷款等金融政策工具落实情况、贷款增速在省系统内排名情况、创新发展“投贷担保补”综合金融服务情况设为加分项，加分项满分10分。二是对保险业金融机构考核，满分100分，设置指标4个：保费收入情况50分、保费收入增速情况10分、保费收入结构情况20分（非车险业务占比10分、健康及意外保险业务占比10分）、交纳税收情况20分。三是金融监管机构（人民银行淮南市分行、淮南金融监管分局）不再列为评价对象。四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先进单位的名额从6个增加到8个。五是不再对评选出的先进单位给予财政资金奖励。

对《淮南市金融产品创新评选办法》的修订一处，即不再对评选出的优秀创新金融产品所在单位给予财政资金奖励。

修订后的《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考核办法》《淮南市金融产品创新评选办法》，书面征求了金融机构的意见建议。


